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小交通安全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依據：1桃園市交通安全會報       

          2本校校務會議決議 

二、組織： 

擔任工作 職稱 姓名 職務 

主任委員 校長 陳秀惠 交通安全委員召集人交通安全督導 

榮譽顧問 家長會長 徐彬 協助解決交通安全問題 

榮譽顧問 三林里長 楊仕鉦 協助解決交通安全問題 

榮譽顧問 佳安里長 羅濟巧 協助解決交通安全問題 

榮譽顧問 建林里長 張淑美 協助解決交通安全問題 

榮譽顧問 富林里長 葉義豐 協助解決交通安全問題 

榮譽顧問 石門派出所 林書興 協助解決交通安全問題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林憲霸 交通安全委員計劃執行督導 

副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杜慧玲 交通安全委員 

副主任委員 總務主任 古明倉 交通安全委員 

副主任委員 輔導主任 魏博彥 交通安全委員 

委員兼執行秘書 生教組長 林清河 交通安全委員工作執行 

委員 訓育組長 陳欣霓 協助交通安全 

委員 體育組長 胡聖義 協助交通安全 

委員 衛生組長 黃兆嶽 協助交通安全 

委員 輔導組長 陳芳珊 協助交通安全 

委員 事務組長 鄭紹祥 協助交通安全 

委員 教師代表 鄭佩芳 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委員 教師代表 賴韻竹 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委員 教師代表 鄧佩菁 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委員 教師代表 陳淑珍 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委員 教師代表 張庭彰 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委員 教師代表 張乃心 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委員 交通義工 吳念芝 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三、組織工作項目 

（一）負責交通安全教育會議計劃工作。 

（二）定期召開交通安全座談會，檢討交通安全教育事宜。 

（三）向教師及家長宣導交通安全工作項目。 

（四）辦理交通安全輔導工作，成立交通安全資料中心。 

（五）充實各項教具設備並管理維護。 

（六）舉辦各項交通安全藝文活動。 

（七）規劃交通路隊，維持上下學安全。 

（八）組訓導護糾察隊、義工輪值工作，使按時執行工作。 

（九）協調各處支援交通安全工作並爭取各項資源。 

（十）辦理各項交通安全考核並作改善與發展建設。 

四、本辦法經校長同意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